
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科 技 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科 协 
 

 

桂环函〔2019〕1487号 

 

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 

自治区科技厅 自治区教育厅  

自治区科协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科普 

基地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 

科普基地的通知 

 

各市生态环境局、科技局、教育局、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好新出台的《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（环科

财函〔2019〕74 号），对接好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命名工作，经

研究，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科普基地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

生态环境科普基地。原我厅联合科技、教育、科协三部门于 2017

年 12 月 18 日共同印发并组织实施的《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

区环保科普基地申报和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桂环发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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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号）中，涉及环保科普的内容均顺应更改为生态环境科普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西壮族自治区

生 态 环 境 厅 

 广西壮族自治区

科 学 技 术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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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西壮族自治区

科 学 技 术 协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1 日 

    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 

 
 


